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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2-007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涉诉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阶段：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已向其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代资产管理计划）为原告 

 涉案的金额：本金人民币 8亿元 

 公司作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仅严格遵照委托人指令处理相关事

务，案件的最终诉讼结果以及相应债权的受偿结果均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实际

承担。 

 

一、涉诉事项的基本情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西南证券鑫沅质押 1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管理人，按照资管计划委托人指令，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代表资管计划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新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公司）就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147）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承担违约责任。2018 年 11 月 16 日，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渝民初 189号），决定立案受理；

后续，该案移送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出具民事判决书（（2019）

浙 07 民初 156 号）。此后，因新光公司及下属关联企业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需对其债权债务进行统一清理及处理，公司（代资管计划）向破产管理人进行了

债权申报（以上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3 日、2020年 2月 12日以及 2018年

至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内容）。 

二、涉诉事项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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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与资管计划委托人及相关方签署协议，将上述诉讼涉及的债权、

担保权利及附属权益全部转让给资管计划委托人，并配合资管计划委托人办理了

相关移交手续。后续，资管计划委托人将作为债权人直接行使破产债权受偿等相

应权利，并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和风险。 

三、涉诉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作为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仅严格遵照资管计划委托人指令处理相关事

务，案件的最终诉讼结果以及相应债权的受偿结果均由资管计划委托人实际承

担，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

务状况稳健，各项债券均按期足额付息兑付，未发生违约情况。 

鉴于公司已与资管计划委托人达成相关协议，后续将由资管计划委托人直接

行使相应的法律权利，公司将不再就本案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八日 


